
打好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

苏小环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，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，不能一边宣布全

面建成小康社会，一边生态环境质量仍然很差。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指出，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确

保全省环境质量持续好转。

在污染防治攻坚中，打赢蓝天保卫战是重中之重。为推动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，江苏要求重点抓好治

气，突出 PM2.5和臭氧浓度的“双控双减”，提升群众蓝天幸福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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臭氧是地球生物的“保护伞”，但是如果在近地面浓度较高时，会对植被和人类造成伤害。与 PM2.5

污染相比，臭氧是看不见的污染。研究表明，现阶段 VOCs（挥发性有机物）是臭氧生成的主控因子，是当

前治理的重点。

VOCs物种复杂，来源于工业源、交通源、生活源、农业源等各类排放。《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综合

治理方案》指出全国 VOCs治理方面普遍存在源头控制力度不足、无组织排放严重、治污设施简易低效、监

测监控不到位等问题，这些也是江苏 VOCs治理要解决的重点问题。同时，江苏臭氧污染防治还有着特殊的

省情。苏南和沿海地区 VOCs 排放量较大，是管控的重点地区；石化、化工、涂装、纺织印染、木材加工、

塑料橡胶制品和包装印刷 7个行业排放占工业源排放量 79%，是管控的重点行业；全省 VOCs排放中芳香烃、

烷烃占比超过 50%，苯系物对臭氧生成潜势贡献较大，是管控的重点物质。

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指出，在生态环境治理上，要加快形成环保倒逼转向激励发展的体制机制。设计

良好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励企业创新，促进其建立竞争优势。在这场战役中，江苏坚持通过强化环境治理推

进经济高质量发展。积极推行豁免机制，对使用的原辅材料 VOCs含量低于 10%的工序、采用原辅料符合国

家有关低 VOCs含量产品的工序、VOCs收集效率与处理效率达到“双 90%”的企业等实施豁免。一方面鞭策

了“后进”，重点控制了污染物排放量大、治理水平落后的企业；一方面又鼓励了“先进”，推进树立标

杆企业，实现“良币驱逐劣币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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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严峻形势，2019年江苏省生态环境厅牵头出台《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》，聚焦重点

城市、重点行业和重点物质，打响臭氧污染防治攻坚战役。作为首家省级层面 VOCs治理系统性方案，首创

性提出 VOCs强化管控对策和省级层面“1+13”专家团队帮扶模式，致力于探索出一条适合省情的臭氧污染

治理之路。

“锦囊式”暗查，确保管控实效。提前打捞问题线索，生态环境执法人员在出发前收到一个密封的信

封，抵达检查地区方可开启信封直奔检查对象，确保“一查一个准”。每日用数据排名传递压力，通过移

动执法系统全程留痕。这样的省级层面针对性强化 VOCs执法行动在全国尚属首次。

“水陆空”同步，强化立体监控。挂载空气质量监测传感器的无人机、PM2.5与 VOCs走航观测、红外

遥感光谱仪全面使用，固定式与移动式监测相结合对各地城区、工业园区、航道等进行系统排测，让 VOCs

排放源都在“眼皮底下”。这种全方位的 VOCs系统监测在全国尚属首次。环境监测部门联合气象部门、专

家团队开展加密视频会商，发布未来 7日空气质量等级预报，提前 3日发布臭氧预警信息，臭氧预警预报

形式由等级预报提升至浓度预报，全省臭氧浓度预报准确率由 65%提升至 80%。

“靶向式”施策，建立会商机制。在全国率先探索“排查、会诊、整治”工作模式。运用预测预报、

采样监测、系统排查成果，研判污染形势、评估工作成效、分析薄弱环节，提出针对性措施建议，会商意

见每天以简报形式反馈各地。各地也参照省级模式，加强“技防”，聘请第三方排查小组，“边走边查”“全

面扫描”，锁定污染高值区域，摸清了“家底”；同时还引入专家团队，在问题排查“体检单”基础上，

抽丝剥茧、追溯源头、精准施治。

“点穴式”帮扶，实现省市联动。省队与地方队联手，首创“1+13”精准帮扶模式，解决地方“有想

法、没办法”的问题。江苏省生态环境厅既派驻执法督查团队，又派驻专家“智囊团”，持续开展专项督

导帮扶。同时还先后开展了“降尘治车”“溯源提质”“溯源增优”“江河碧空”蓝天保卫一号、二号、



三号、四号行动，对各地针对性开出“药方”，量身定制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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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次臭氧污染防治战役中，江苏着力推动管控方式三大转变。

一是从“末端治理”向“全程防控”转变。江苏针对 VOCs治理已进入全过程综合整治的阶段。源头削

减，推进涂装行业使用低 VOCs含量涂料。过程控制，针对产生 VOCs排放的储存、运送、搅拌、清洗、涂

装等各种处理工序，严控无组织排放。末端治理，合理选用高效治理设施，完成列入省“263”专项行动的

VOCs 治理项目 8365 项。对于家具、汽修等喷涂工艺类似的产业集中区，推进建立共享涂装中心、活性炭

集中处理中心、溶剂回收中心等，以“分散收集、集中处理”的模式降低治理成本、提高治理效率，解决

“达标扰民”现象。

二是从“一般性控制”向“差异性控制”转变。相比一般性控制 VOCs排放总量，根据物种对臭氧污染

生成潜势的贡献大小，对活性和非活性物种排放差异化管控，具有更经济、有效的治理效果。江苏建立完

善优控活性物种名录，加大对活性物种排放企业管控力度，减排效果立竿见影。徐州市在经开区开展 VOCs

差别化管控，对深度治理企业，列入“一类”范畴，免予错峰；对治理达标企业，列入“二类”范畴，达

到预警线启动差别化错峰；对连续超预警且排名末位的企业，给予限期整治。利用 VOCs监管平台，构建云

上监控、提前预警、线下治理三大系统，当臭氧小时浓度达轻度、中度、重度污染相应临界值时，分别按

500米、1公里、1.5公里梯度管控，构建“预警发布—应急响应—跟踪处置—效果评估”闭环管控。通过

实施差别化管控，经开区 VOCs平均浓度同比降幅约达 43%。

三是从“单一减排”向“协同减排”转变。从单一的颗粒物减排，转向 VOCs与 NOx（氮氧化物）协同

减排、PM2.5与臭氧双减双控。加强重点行业深度治理，加快钢铁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，推进 35蒸吨

/小时以下燃煤锅炉和散煤“双清零”；强化机动车船污染防治，实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攻坚战实施方案，

加快淘汰国三及以下排放标准的中、重型柴油货车，强化高污染车辆限行区、船舶排放控制区、高排放非

道路移动机械禁用区管理；推进“双在线监控”，实现污染治理设施在线监控、排污单位运行工况用电监

控。

江苏 VOCs排放面广量大，工业源排放仅占 VOCs排放总量一半左右，其他为交通源、农业源和生活源

等，船舶与非道路移动机械等交通源、农业源 VOCs 治理相对薄弱。臭氧污染防治既是攻坚战也是持久战。

江苏将继续聚焦重点，注重抓早抓紧，提前谋划、实施臭氧控制措施，组织开展精细化排查整治，压降 VOCs

高值区和 VOCs高排放因子污染；加快推进涂装行业使用低 VOCs含量涂料，提前严格执行 VOCs无组织排放

标准；开展实时监控，提升大气污染治理支撑保障能力现代化，扩大臭氧治理“朋友圈”，努力发动全社

会加入到这场战役中。这既需要生态环境、发改、工信、公安、自然资源、住建、交通、农业、市场监管

等多部门协力推进、久久为功，也需要公众积极践行绿色生活方式，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，

唯此才能释放更多的治理红利，取得预期效果。


